现场踏勘管理通知及要求
按照转让方现场管理的要求，为维护转让方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同时保障各意向受让方顺利有序到现场踏勘，制订本规定，各意向受让方须经过相关许可，现场阅读并遵守《现场HSE管理要求》并服从转让方现场人员的指挥与安排，严格遵守以下现场踏勘要求和纪律：

1. 本项目集中安排现场踏勘，各意向方需于2026年01月20日17 时前将附件一、二、三、相关资质（如需）发送至wangtingzyzc@163.com。
2. 本次现场踏勘集合时间为2026年01月21日09时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新中奥LNG加气站 集合，请提前15分钟到。查勘需3天，分别前往定边、华池、五蛟西作业区。

3. 意向方需在规定时间自行前往，参加现场踏勘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地方政府以及转让方的管理要求，经现场管理人员同意后方可有序进入踏勘现场。现场管理联系人：王女士，电话：18611741419。
4. 腾讯地图链接：（将以下链接复制到微信后点击即可导航）
https://mmapgwh.map.qq.com/shortlink/short?l=_4c50e066fc01f550eb2ec11f011a5645&tempSource=pcMap
5.集中现场踏勘人员必须为意向受让方授权勘察人员，需要携带介绍信（附件一）、附件三，向现场管理人员处进行报到和登记等工作。意向方完成现场勘查并签到后，现场发放《现场踏勘确认书》，意向受让方须盖章后于该项目报名截止前将《现场踏勘确认书》原件及相关资质证明文件一并提交至产权交易所。 

6.标的资产为报废资产，以现状进行转让，请现场认真勘查资产现状，不明白的请现场咨询清楚，认真核算价格，谨慎报价。本次转让报废资产的品质、完整程度、数量等均以现场实物现状为准，按一个标的出售，成交后表示受让双方对现状的认可，价格不做调整。本次转让资产已报废，如果再次利用，买受人承担一切责任，与转让方无关。

7.完成保证金缴纳不代表报名成功。现场签到名单为该项目报名先决条件，否则视为不符合报名条件不予资审通过。未参加转让方组织现场勘验或未在现场向管理人员进行报到登记的意向受让方不允许参加该项目竞拍。
8.意向受让方必须遵守踏勘时间，并在安排的时间内，自行前往踏勘，不得随意更改，也不得私下相互邀约、与其他意向受让方一同前往现场踏勘。如果遇到特殊情形，确实需要更改踏勘时间的，必须提前一天通知，由中油资产会同转让方重新安排踏勘时间。

9.踏勘时须遵守现场要求，按照现场指导人员安排的时间、地点和顺序进行踏勘。不得以踏勘为名，要求拆解或破坏设备、建/构筑物形态，更不得夹带任何现场物资出场。

10.踏勘时须服从转让方人员的指导和陪同，禁止脱离现场指导人员视线范围，私自进入其它场所或空间，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意向受让方自行承担。

11.踏勘时须遵守转让方和标的存放区管理的各项规定，禁止与周边居民或转让方其他人员发生任何矛盾和纠纷，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意向受让方自行承担。

12.进入料场或站库时必须身穿工服和工鞋（靴）并佩戴安全帽，请自行准备，如未穿工服工鞋（靴）的，一律不准进入现场踏堪。进入现场时必须严格遵守相关安全规章制度，严禁抽烟，也不得酒后进入现场踏勘。

13.意向受让方踏勘现场时，若有拍摄需求，必须经中油资产和转让方同意。未经批准私自拍摄的，转让方有权删除拍摄内容；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意向受让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4.意向受让方对现场踏勘了解的情况负有保密义务。

15.意向受让方经现场踏勘并递交受让申请，即表明已完全了解与认可标的状况及相关约定，自愿接受转让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成为最终受让方后，未签订交易合同之前，转让方不再接受最终受让方提出的踏勘申请。

16.凡对项目提出咨询，请在项目公告结束前可通过邮箱咨询联系。
联系人：王女士  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邮箱：wangtingzyzc@163.com        转让方盖章：
附件1:
介 绍 信

    本公司                       （单位名称）现委托           ，身份证号                     ，作为我公司代表，参加长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334项报废资产转让项目（项目编号：2026年第30003号）现场踏勘工作，委托期限自2026年    月    日起至2026年    月    日止。

在此授权范围和期限内，委派人员服从现场勘察管理要求，代表我公司完成现场勘察全部工作，签署的一切文件，我公司均予以认可。

                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6年   月   日

附件2:意向受让方营业执照：
附件3：现场勘察人身份证复印件：
